高新技术企业奖励性后补助资金

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中央、省、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及《石家庄市市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》（石财绩〔2020〕6号）规定，对市科学技术局2022年高新技术企业奖励性后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“高企奖励资金”）进行了绩效评价。

一、基本情况
为解决高企奖励资金遗留问题，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奖励性后补助资金，加大对高企扶持力度，提高企业申报和创建高企的积极性，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。从2018年起，市级财政科技资金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，每家给予20万元后补助资金支持，对通过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，每家给予10万元后补助资金支持。自2020年起高新技术企业奖励政策调整，市级财政科技资金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，每家给予10万元后补助资金支持。

2022年高企奖励资金年初预算安排12530万元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，实际支付11880万元。 

二、评价结论

2022年高新技术企业奖励性后补助资金的发放，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100%，奖励资金提高了企业申报积极性，增加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数量，增加了自主知识产权和就业岗位，有力支持了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。本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

三、建议

建议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奖励资金发放管理，制定统一的高企奖励资金发放管理办法，让各县（市、区）有章可依，避免因各县（市、区）要求不统一、管理不规范问题，而影响我市营商环境。


